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时间 目标任务 主要措施和目标

2021年4月-12月 (1)2021年归集住房公积金70亿元，扩面4.6万人。
加大宣传力度，上门走访，完成目标任务
。

2021年4月-12月 (2)2021年发放新就业人员公积金贷款6000万元。
对符合要求的人员贷款需求做到应放尽
快，完成目标任务。

2021年4月-12月
(3)长三角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工作，接入长三角“一网
通办”平台，实现异地贷款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
证明申请与注销“一网办结”。

1 .“长三角”异地缴存贷款证明接口开
发；
2 .“长三角”异地缴存贷款证明申请，
使用、注销等。

2021年1月-12月
(4)2021年提取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支持保障性住房建
设5000万元,完成资金上划财政工作。

按照市财政部门要求，及时完成资金划拨

2021年4月-12月
(5)支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,既有住宅增设电梯提取公
积金。

对符合要求的人员提取需求做到应提尽提
。

2
做好公积金服务
“跨省通办”

2021年4月-12月

(6)按“异地受理、无差别办理”的服务要求，在各分
中心服务大厅设立“跨省通办”服务窗口，采取“收
办分离”模式办理尚未实现全程网办的“跨省通办”
业务。

设立“跨省通办”服务窗口；出台异地购
房两地联办操作规程，满足缴存职工异地
办事需求，进一步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“
跨省通办”。

2021年4月-12月 (7)实现“租房提取”业务线上办理。

2021年4月-12月
(8)全面实现分中心前台“非贷款类”公积金业务办理
“无纸化”

2021年4月-12月 (9)新增线上开具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明

聚焦我市重点任
务和民生实事

推进“互联网＋
公积金”服务

统一部署开展项目详细需求论证。编写项
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政务信息化办公室审
批。
经批复后提交财政部门拟开展政府采购。

附件

市公积金中心“我为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项目清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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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4月-12月 (10)开展服务窗口“服务标兵”评选活动。
按月开展评选活动并将结果在相关媒体上
予以公示

2021年4月-12月 (11)出台便利老年人办理公积金业务措施。

2021年4月-12月 (12)解决老年人办事困难、办事不方便。

2021年4月-12月
(13)组织中心党员干部对结对村张湾乡印屯村开展“
学党史 办实事 解民忧”实践走访活动，收集群众意
见和建议。

1.为印屯村建一个农家书屋；
2.为印屯村解决部分道路照明问题。

2021年4月-12月

(14)拓宽沟通渠道，把12329、12345等线上平台和中
心来人来访接待室等线下场所作为收集民情民意的主
要渠道，充分发挥其沟通民心的“桥梁 ”作用，梳理
群众投诉反映较多问题，着力解决群众身边事、困难
事、揪心事。

建立了12329和12345问题收集、转办、督
办和反馈机制，将群众反映较多问题移
交，作为决策依据，以及政策业务制定的
参考，及时处理，做到了件件有着落、件
件有回应。

2021年5月-8月
(15)低收入家庭住房公积金贷款贴息工作，实现低收
入困难家庭贷款贴息资金100%全覆盖。

发布《连云港市2020年度低收入困难家庭
公积金贷款贴息公告》，贴息申报时间：
2021年5月20日至2021年6月30日正常工作
日申报，8月31日完成贴息资金划拨工作
。

5

提升中心窗口服
务效能

解决群众身边事
困难事

出台了便利老年人办理公积金业务三条措
施：一是全面强化服务引导；二是开辟绿
色服务通道；三是建立上门、代办服务机
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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